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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岗办发〔2025〕3号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蔡家岗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蔡家岗街道城乡房屋汛前安全
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
[bookmark: _GoBack]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安排，结合蔡家岗街道实际，制定《蔡家岗街道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蔡家岗街道办事处
                   2025年3月12日


















蔡家岗街道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
“百日行动”工作方案

根据北碚区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的统一部署，为切实防范重大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平稳度过汛期，决定从即日起至5月31日，在全街道范围内开展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压实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安全主体责任、村社区属地管理责任和属事责任，针对强降雨、大风、雷电、洪水、泥石流等汛期特殊风险因素，围绕城乡房屋安全，聚焦房屋结构及边坡倒塌、外墙砖等部件高坠两类风险隐患，强化安全防范，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开展排查整治，在“百日行动”期间全面完成危险房屋管控，全面消除汛前房屋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因房屋事故导致的重大人员伤亡。
二、重点工作
（一）聚焦重点排查安全隐患。
1.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房屋开展排查。一是重点区域的房屋。包括河流沿线受洪水淹没威胁区域，城市低洼地段受城市内涝威胁区域，水库下游区域，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危险区域，高边坡周边区域，山洪威胁区域的房屋。二是其他重点房屋。包括尚未完成隐患整治销号的C、D级危险房屋，日常发现尚未完成整治的安全隐患房屋，尚未完成整治的违规建设房屋，房龄40年以上的砌体结构房屋（含预制板房、砂砖房），生土结构房屋，建设标准较低、结构整体性较差、失修失养严重的其它老旧房屋，教育设施、医疗卫生机构、文体场馆、景区、车站、商场、宾馆、饭店、集贸市场、养老福利机构、公共娱乐场所、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
2.聚焦房屋使用安全开展排查。包括损坏或擅自改动房屋主体承重结构，擅自加层扩建或开挖地下空间，擅自超标准增加使用荷载，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以及物业小区内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
（二）分类施策抓好管控整治。
对已纳入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城镇房屋外墙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城市危旧房改造、切坡建设农村住房边坡隐患排查整治等四个专项工作和“百日行动”期间新发现的隐患房屋，应遵循“先急后缓、突出重点，先管控后整治”的原则全面完成管控，并明确整治时限和改造措施，对不同危险程度和危险等级的房屋通过分类施策做到隐患存量清仓见底、增量动态清零。
三、工作步骤
（一）开展排查。各村社区以房屋是否存在不安全行为或不安全迹象为判定标准，组织开展房屋安全隐患初步排查，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填写《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表》（详见附件1）。
（二）组织核实。街道对各村社区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复核汇总，并报送到区住房城乡建委，由区住房城乡建委组织对各村社区初判存在安全隐患房屋逐栋开展隐患核实。一是组织或委托专业技术力量依据《城镇房屋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自建房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等技术文件开展隐患核查，核查发现房屋确有安全隐患的，专业技术机构应出具《排查报告》，明确房屋安全隐患等级和处置建议。二是需进一步确定房屋危险程度和处置整治措施的房屋，各村社区应配合街道及时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委托鉴定，依据鉴定结论调整后续管控整治措施。三是建立《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及整治工作台账》（详见附件2），并及时报送街道村居事务服务中心，涉及街道其他科室的，应同步报送。
（三）实施管控。各村社区要加强与街道相关科室的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汛期前安全隐患全面管控到位。一是对隐患等级为倒塌风险安全隐患或者鉴定结论为D级的危险房屋，要立即书面告知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第一时间依法落实人员搬离、停用、封房等措施，挂牌警示危险区域，采取断水、断电、断气和硬质封闭处置措施，防止人员回流和恢复使用。人员搬离前应采取“人防”“技防”或“智防”等方式加强房屋监测和管控，严防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对隐患等级为严重安全隐患或者安全鉴定结论为C级的危险房屋，应按照“先管控后整治”的原则，以排查报告或鉴定报告为依据，立即通过“人防”方式实施管控，必要时可采取“技防”或“智防”的方式实施管控，同步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履行观察使用的安全主体责任。三是对隐患等级为一般安全隐患的房屋，应立查立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整治销号。对已纳入四个专项工作和“百日行动”期间新发现的各类隐患房屋，在确保管控及时到位的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专项工作要求，各村社区配合街道督促房屋安全责任人确定整治方案和时限，按期完成整治销号。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社区要充分认识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强化组织领导，在本工作方案基础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优化工作措施，确保政策措施到位、人员配置到位、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强宣传引导，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强化群防群治。
（二）明确任务分工。街道村居事务服务中心负责统筹，区住房城乡建委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指导村社区做好排查整治工作。
（三）强化技术支持。按照全市现有专业排查整治技术保障体系，区住房城乡建委依托专业技术机构和人员，提供技术服务。初判存在不安全行为或不安全迹象的房屋，均应通过专业技术手段确定隐患真实性、隐患等级，提出处置建议，并据此开展隐患管控和整治。
（四）开展督导检查。街道村居事务服务中心要依托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和技术单位，加强对村社区的督促指导，确保各类工作任务全面执行到位，跟踪评估各村社工作落实情况，对未按要求开展工作、工作推动不积极、消极应付的予以通报，对因工作不力导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上报追责问责。
（五）做好信息报送。各村社区应于每月12日、28日前将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及整治工作台账（详见附件2）报送街道村居事务服务中心，并于6月10日前报送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统计表（详见附件3）。

附件：1.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
表
2.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
及整治工作台账
3.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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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碚区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表
	一、房屋基本信息

	房屋地址
	            街道(镇)                号

	产权人/单位
	
	层数
	

	房屋用途
	□住宅 □非住宅
	建成年代
	

	房屋所属土地性质
	□集体土地   □国有土地

	二、安全隐患排查

	1.房屋使用不安全行为

	1.1改变房屋使用功能
	□将原居住功能房屋改变为培训教室、商场、展览厅、健身房、影院、KTV、餐馆、舞厅、演出舞台、书库、档案库、贮藏室、通风机房、电梯机房等
□其他               

	1.2擅自加层扩建
	□加层（含夹层）
□扩建非轻质建(构)筑物
□增设非轻质墙体
□其他               

	1.3擅自超过技术标准或规范规定增加房屋使用荷载
	□使用非上人屋面
□在楼屋面、阳台、露台、走道增大房屋使用荷载，铺设材料、堆放物品或增设花台及水池等
□加装锅炉或消防水箱
□其他               

	1.4损坏或擅自变动房屋主体承重结构
	□拆改承重墙、柱、梁、板
□更改承重墙体洞口尺寸及位置
□割断混凝土结构受力钢筋
□剔打承重结构
□其他               

	1.5擅自挖掘地下空间
	□拆改或损坏原有基础结构
□基础外露
□其他               

	2.不安全迹象

	2.1房屋主体结构变形损伤
	□房屋地基或主体结构出现沉降、开裂、变形、倾斜、位移
□其他               

	2.2房屋周边环境威胁
	□城镇房屋位于或临近边坡出现开裂、变形、倾斜、位移
□切坡建设农村住房边坡出现开裂、变形、倾斜、位移
□房屋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且未采取避险措施房屋
□其他               


排查人：                             排查时间
附件2
北碚区城乡房屋汛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排查及整治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房屋
所在地
	详细
地址
	土地
性质
	房屋所属行业主管部门
	初步
排查
情况
	隐患问题描述
	专业
排查结论
	安全鉴定结论
	管控
情况
	隐患整治情况
	纳入相关专项
工作情况
	备注

	1
	xx
街道
	xx社区
xx路xx号xx门牌号
	□集体
□国有
	□住房城乡建设
□规划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
□城市管理
□卫生健康
□教育
□经济信息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其它        
	□存在不安全行为
□存在不安全迹象
	
	□无隐患
□一般安全隐患
□严重安全隐患
□倒塌风险隐患
	□A级
□B级
□C级
□D级
□未鉴定
	□撤离人员
□封控警示
□动态监测
□立查立改
	□未整治
□整治中
□已整治
	□已纳入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已纳入城镇房屋外墙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已纳入城市危旧房改造
□已纳入切坡建设农村住房边坡隐患排查整治
□尚未纳入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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